
桃園市112學年度
國民中學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鑑定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目的
發掘具創造能力資賦優異潛質學生，以提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適
性教育，促進本市多元資優教育發展。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
協辦單位：桃園國中、龍興國中

申請資格
1、就讀或戶籍設於桃園市之 111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
2、具有創造能力資賦優異特質（如：敏覺、流暢、變通、獨創、精密、
想像、挑戰、好奇、冒險等），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學生家長觀察
(觀察期間至少一學期)或學生自我推薦者。



一.鑑定原則：採多元評量及多階段鑑定方式。

二.鑑定流程：依桃園市112學年度國民中學創
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申請流程辦理。

三.鑑定管道分為「管道一：書面審查」及「管
道二：測驗方式」2種，學生可依適合自身
的方式申請之(擇一申請)。

鑑定原則、流程及方式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申請流程圖

安置與輔導
通過鑑定學生於本市公立國民中學普通班就讀者，於112年6月19日（一）前繳驗鑑定結果通知書正本予就讀學校，由學校依既有之

資源給予該創造能力資優資源班或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之創造能力資優教育方案等之特殊教育服務。

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需經進一步評估

公告【管道一】審查結果日期：112年3月8日(三) 

鑑定委員會綜合研判

就讀或戶籍設於桃園市之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學生家長推薦或學生自我推薦者具有創造能力資賦優異特質者

報名時間：112年2月6日(一)8:00~2月15日(三)中午12:00，線上報名：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

【管道二】初選（創造能力評量I）
初選評量日期：3月18日(六)；通過名單公告：4月7日(五)

【管道二】複選（創造能力評量II）
報名時間：4月7日(四)17:00～4月13日(四)中午12:00

複選評量日期：5月6日(六) ；通過名單公告：5月18日(四)

【管道一】書面資料審查

通過通過

未通過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重要日程表
家長說明會

• 1/11(三)19:00-20:30經國國

中

• 1/14(六)09:00-11:00龍興國

中
初選報名時間

(管道一、二)

• 2/6(一)8:00-2/15(三)12:00

查驗申請書面審查、特殊需求考場、低收及中

低收入戶子女報考者資料(桃園國中)

•2/19(日)8:30-16:00

•2/20(一)8:30-12:00

公告書面審查結果

• 3/8(三)17:00

開放查詢鑑定證號碼、初選鑑定場

及鑑定證下載列印

• 3/8(三)17:00-測驗當日9:30止
公告初選鑑定場位置圖

• 3/17(五)

初選測驗

• 3/18(六) 9:20 進場

初選測驗成績查詢、公告初選鑑

定通過名單及下載鑑定結果通知

書

• 4/7(五)17:00

申請初選測驗成績複查

• 4/7(五)17:00-4/9(日)16:00

初選複查結果查詢及下載

• 4/12(三) 17:00起

複選報名時間

• 4/7(五)17:00-4/13(四)12:00

公告複選鑑定場位置圖及鑑定

證下載列印

• 4/24(一)17:00-測驗當日9:30止

複選測驗

• 5/6(六) 9:20 進場

複選測驗成績查詢、公告鑑

定通過名單及下載鑑定結果

通知書

• 5/18(四)17:00

申請複選測驗成績複查

• 5/18(四)17:00-5/19(五)16:00

複選複查結果查詢

及下載

• 5/24(三)17:00

安置與報到

• 6/19(一)前

放棄安置聲明

• 7/28(五)前



6.低收減免低收證明

7.特殊需求特殊考場申請資料

5.管道一書審相關資料

8.外縣市戶口名簿

4.列印准考證
下載後
自行列印

複查

6.結果
公告

1.線上報名
填寫資料
上傳文件

2.繳費
ATM、線上轉帳

超商繳費銀行臨櫃

3.填寫健康聲明書
3月8日(三)17：00後開

放填寫

5.應試等等即

1.線上填報名表
2.上傳大頭照
3.線上勾選特質檢核表

必 線上報名完成才有轉
帳帳號，繳費完成
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指定時間
始得列印

攜帶
鑑定證
身分證件
查驗

1.網路公告
2.系統查詢
及下載結果
通知單

1.線上申請
2. ATM、線上轉帳
3.線上查詢結果

選

填寫後，下載列印簽名再上傳

現場查驗正本
地點：桃園國中

複選線上系統報名流程



【管道一】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

(一) 適用對象：

符合申請資格且於近三年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

全國性創造發明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二)線上報名：112年2月6日(一)8:00~2月15日(三)中午12:00

(三)繳費時間：112年2月 15 日 (三) 23: 00 前完成繳款。

(四)現場查驗：

1. 時間：2/19(日)8:30-16:00～2/20(一)8:30-12:00 。

2. 地點：桃園國中

【管道一：書面審查】



附件一-1 【管道一】書面審查標準說明

• 一、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創造發明競賽表現特別優
異，獲前三等獎項。(依據本款申請書面審查者，填寫附件四)。

• (一) 政府機關：係指教育或文化建設主管行政機關。

• (二) 學術研究機構：係指公私立大學、國立研究院及依學術研究機構設立辦法所設立之

學術研究機構。

• (三) 獲前三等獎項：應為近三年（109年2月6日至112年2月14日）所獲得前三名之成績

或其他可清楚辨知為前三名之名次者；若為等第次序，則依特優、優等、甲等各等

第人數排序結果決定前三名。

• (四) 創造發明競賽係指科學或科技類創造發明之表現。

• (五) 創造發明競賽應以個人參與為原則，若為兩人(含)以上合作之競賽作品，需具體列

出每位作者之具體貢獻內容和程度，並由所有作者及指導教師簽名具結。

• 二、若有疑義，則由鑑定小組認定之。



【附件一-2】「書面審查」參考獎項對照表



申請鑑定、報名（管道一）
【管道一】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

一、系統填寫及上傳相關資料

1. 初選報名表(3個月2吋正面照、桃園市以外國小者須上傳戶口名簿)

2. 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請於桃園市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填畢，推薦人得為

學生本人、父母親友、指導教師或專家學者。)

3. 競賽表現優異佐證資料(於2月19日(日)8:30至16:30、2月20(一)8:30至12:00)親自或

委託繳驗相關資料正本至桃園國中。

4. 特殊鑑定鑑定場服務需求申請表(無需求則免付)

5. 報名費用：報名管道一者需同時報名管道二初選，每人繳交新臺幣1,400元(含管道

一600元，管道二初選800元)，低、中低收入戶子女檢附相關證明免報名費。

6. 申請管道一者，由鑑定小組進行書面審查，通過者直接錄取，無須再參加管道二(測

驗方式)鑑定並可退回測驗費用新臺幣 800元整。未通過者仍可循管道二(測驗方式)

鑑定，無須重新申請。



管道一審查結果公告
•書面審查結果公告時間:112/3/8(星期三)17:00，公告於桃園市
政府教育局、本市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本市資優教育
資源中心及經國國中網站公告，並可至桃園市資賦優異學生鑑
定報名系統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 登入查詢及下
載書面審查結果通知書。

書面審查結果

1.通過者，進入綜合研判。無需參加管道二測驗(退800元整)。
2.需進一步評估者，可直接申請【管道二】複選鑑定；報名日期程序
同【管道二】複選報名。

3.未通過者，逕行參加【管道二】初選測驗。



鑑定類別 初選測驗時間及測驗項目 複選測驗時間及測驗項目

創造能力
112年3月18日(六)上午
創造能力評量 (1)

112年5月6日(六)上午
創造能力評量 (2)

【管道二：測驗方式】
採初選、複選二階段進行



申請鑑定、初選報名（管道二）
1. 報名及上傳資料時間：112年2月6日(星期一)8:00至112年2月15日(星期三)

中午12:00，逾時不予受理。

2. 報名費用：每人繳交新臺幣800元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子女免繳報

名費，但應上傳區公所核發有效期間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非清寒證

明)及戶口名簿電子檔，並於112年2月19日(日)8:30至16:00、112年2月20

日(一)8:30至中午12:00，親自或委託繳驗相關資料正本至桃園國中。

3. 繳費時間：請於112年2月15日(星期三)23:00前依繳費單說明方式完成繳費，

繳費完成始完成報名手續。

4. 繳費方式：可以自動提款機(ATM)及線上轉帳或列印繳費單至超商或銀行臨

櫃繳交初選報名費(完成繳費後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或改報其他資賦

優異鑑定項目，交易明細請務必留存與確認繳費完成)。



申請鑑定、初選報名（管道二）

一、下載鑑定證：請於 112 年 3 月 8 日 (星期三) 17：00至測驗當日
9 :30 逕至桃園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
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 )填寫健康聲明切結書後，下載列
印鑑定證，並攜帶身分證、健保卡或桃樂卡等足資證明之身分證件應試。
二、系統填寫及上傳相關資料：

1. 初選報名表(3個月2吋正面照、桃園市以外國小者須上傳戶口名簿)

2. 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請於桃園市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填

畢，推薦人得為學生本人、父母親友、指導教師或專家學者。

3. 特殊鑑定鑑定場服務需求申請表(無需求則免付)



初選：創造能力評量(1)
初選時間： 112/3/18(六)創造能力評量(1)
桃園市112學年度國民中學創造能力資優學生鑑定【初選鑑定證】

初選鑑定證下載
3月8日17:00至
3月18日9:30
自行於報名系統
下載列印



評量測驗結果

管道二(初選結果)通過名單公告：112年4月7日(星期五) 17:00於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本市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本市資優
教育資源中心及經國國中網站公告，並可至桃園市資賦優異學生
鑑定報名系統(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登入查詢及
下載初選結果通知書。

初選結果複查
初選結果複查：學生對測驗結果若有疑問時，請於112年4月7日（星
期五）17:00至112年4月9日（星期日）下午16:00前，至桃園市資賦
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申請複
查，並繳交複查費新臺幣100元整(繳費方式限ATM繳款或線上轉帳)，
逾時不予受理。結果將於112年4月12日（星期三）17:00開放系統查
詢及下載複查結果。



管道二複選報名
【管道一】通過【管道二】初選學生或經【管道一】進一步評估者
一、複選報名：

1.報名時間：112年4月7日（星期五）17:00至112年4月13日（星期四）中
午12:00，逾時不予受理。

2.報名網址：桃園市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
（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

3.系統填寫及上傳相關資料：進入系統確認複選報名表（附件六）
4.依繳費單說明進行繳費：

(1)報名費用：每人新臺幣1,200元整(不含手續費，手續費請自行負擔)。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子女免繳報名費，經初選查驗相關資料由系統自動
代入。

(2)繳費時間：請於112年4月13日（星期四）23:00前依繳費單說明方式完
成繳費，繳費完成始完成報名手續。

(3)繳費方式：可以自動提款機(ATM)及線上轉帳或列印繳費單至超商或銀
行臨櫃繳交初選報名費(完成繳費後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或改
報其他資賦優異鑑定項目，交易明細請務必留存與確認繳費完成)。



複選：創造能力評量(2)
複選時間:112/5/6(日) 創造能力評量(2)

桃園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複選鑑定證】

鑑定證下載時間:
4月24(一) 17 :00 至
測驗當日 9 :30 前



鑑定結果公告
112年5月18日(星期四)17:00時於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本
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經國國中網站公告，並可至桃園市
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系統
(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登入查詢及下載複選
結果通知書。



複選結果複查
學生對測驗結果若有疑問時，請於112年5月18日
（星期四）17:00至112年5月19日（星期五）下
午16:00前，至桃園市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
(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申請複查，
並繳交複查費新臺幣100元整(繳費方式限ATM繳
款或線上轉帳)，逾時不予受理。結果將於112年5
月24日(星期三)17:00開放系統查詢及下載複查結
果。



安置服務

通過鑑定之學生選擇就讀公立國民中學普通班者，
請於112年6月19日（一）前繳驗鑑定結果通知單正
本予就讀學校，由學校依既有之資源給予創造能力
資優資源班或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之創造能力資
優教育方案等之特殊教育服務。另通過鑑定學生倘
因故轉入學，應提具鑑定結果通知書予轉入學校，
俾利轉入就讀學校依既有資源給予創造能力資優教
育服務。



創造能力資優鑑定家長說明會

北桃園

經國國中場次

日期：112/1/11(三)

時間：19：00～20：30。

地點：4F大師講堂。

南桃園

龍興國中場次

日期：112/1/14(六)

時間：9：00～11：00。

地點：2F會議室。



資優鑑定線上報名QR code

管道一、管道二
報名時間：
2月6日(一)8:00至
2月15日(三)12:00


